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：宁乡市消防救援大队灰汤镇消防救援站文化建设项目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：具体以工程量清单表为准。
备注：供应商投标总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，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。

三、工期及质量要求

1. 工期要求：采购合同签订后60日历天内完成。

2. 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《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50300-2013）以及配套的相关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等级。
四、项目实施要求（含材料运输保管保险、施工要求、验收要求、质量保证等）
1、施工设备及材料的运输、保管及保险
1.1成交供应商负责施工设备及材料到施工地点的全部运输，包括装卸及现场搬运等。
1.2成交供应商负责施工设备及材料在施工地点的保管，直至项目验收合格。
1.3成交供应商负责其派出的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。
1.4成交供应商负责维修后的施工区域内的建筑废弃材料（含施工垃圾）清理、离场运输、处置场地的选择等。
1.5成交供应商负责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移交相关的材料、配件的技术参数（品牌名称、产地、规格型号等）、图纸说明等档案材料。
1.6成交供应商负责在工程竣工后废旧材料的收集，并造册按照采购人的要求统一搬运至指定地点存放。
2、施工要求

2.1、中标人须加强施工的组织管理，所有施工人员须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有关规章制度，持证上

岗。

3、验收标准和方法
3.1项目验收国家有强制性规定的，按国家规定执行，验收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，验收报告作为申请付款的凭证之一，本项目采用简易程序验收。
3.2 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，由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,如为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检测费用；否则，由采购人承担。
3.3 验收由采购单位组织有关专业人员，按相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提供的性能指标、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进行验收。发现不合格产品所有货物全部退还，采购人可终止合同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对采购人造成的履行期限延误的损失。

4、质量保证

4.1 本工程质量符合国家《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（GB50300-2013）以及配套的相关工程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等级等。

4.2 施工期间，应接受采购人及监理工程师的监督管理，遵守有关规定。

4.3 质量保修：执行建设部[2000]80号令规定的保修内容及期限，保修期间进场维修，保证无偿修理完好，否则，由采购人安排维修，维修费在保修预留金中双倍扣除。

五、项目特别说明

1、实施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2、结算方式
2.1 付 款 人：宁乡市消防救援大队。

2.2 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%，结算审计完付至审定金额的95%；剩余5%作为质保金(银行保函)，质保期为壹年，到期一次性付清；

3、工程保修

按建设部[2000]80号令规定保修内容及期限，由承包人承担其责任与义务。保修金额为合同总价的5%，质量保证金按《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》(建质[2017]138号的规定执行)，竣工验收合格满壹年无质量问题及其他经济纠纷，经承包人提交质量保证金支付申请后30天内付清质量保证金余额（不计利息）。

4、争议的解决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同意由长沙市建设工程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
5、对于上述项目要求，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进行回应，作出承诺及说明。

    注：本项目以上技术、服务、合同条款等，在磋商过程中均可能产生实质性变动。

